
 
 

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

待議事項一覽表  
(截至 2010年4月12日的情況 ) 

 
 

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

1. 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  
 

政府當局於 2005年 3月 8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推行漁

船發牌制度、在香港設立指定漁業保護區及實施休漁

期以保護漁業資源的立法建議。事務委員會其後於

2005年 4月 26日舉行特別會議，蒐集漁業界及有關組

織對該等建議的意見。  
 
環 保 團 體 及 學 術 界 支 持 禁 止 在 香 港 採 用 底 拖 網 捕

魚、推行擬議的發牌制度，以及設立指定漁業保護

區。雖然向事務委員會發表意見的漁業團體大多支持

推 行 方 便 漁 民 的 發 牌 制 度 和 設 立 指 定 的 漁 業 保 護

區，但這些團體幾乎全部反對實施 "休漁期 "的建議。

他們強烈促請政府當局向漁民提供補償及援助。委員

要求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前，進一步

與業界磋商。  
 
政府當局建議此議項與有關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議

項一併討論。  
 
 

2010年5月  

2. 總膳食研究 

 

 政府當局建議的議題。 

 

 

2010年5月  

3. 檢討熟食市場設施的供應  
 
 政府當局建議的議題。 

 
 

尚待確定  

4. 家禽屠宰及加工廠  
 

在 2006年10月13日的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，政府當

局表示會進行環境影響評估研究，以及邀請市場人士

就家禽屠宰及加工廠 (下稱 "屠宰加工廠 ")提交發展意

尚待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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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

向書。預計屠宰加工廠最快會在 2009-2010年度投入

運作。  
 

 2007年11月 13日，政府當局就下述事宜諮詢事務委員

會：當局計劃在 2008年年初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，

修訂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(第 132章 )，賦權食物及

衞生局局長制定規例，管制活家禽的屠宰活動和屠宰

加工廠的營運。事務委員會通過議案，反對政府當局

在未能與整個活家禽業就退還牌照／租約和保障從

業員生計的措施達成共識之前，把任何與興建屠宰加

工廠有關的法例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 
 

 隨着《 2008年食物業 (修訂 )規例》刊憲，並於 2008年7
月 2日生效，禁止在零售點把活家禽存留過夜，政府

當局會重新研究在本港發展屠宰加工廠的計劃。  
 
 

5. 《豬隻飼養工作守則》  
 
 事務委員會於 2008年 3月 11日及 4月 8日與政府當局討

論推行《豬隻飼養工作守則》 (下稱 "《工作守則》 ")
的建議。受影響的豬農亦出席 2008年4月8日的會議，

就建議發表意見。  
 
 受影響豬農主要關注未能遵守《工作守則》或會導致

被取消牌照。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設立正規的上訴

機制以釋除業界的疑慮。  
 
 

尚待確定 

6. 修訂《進口野味、肉類及家禽規例》  
 
 政府當局建議的議題，把禽蛋列入《進口野味、肉類

及家禽規例》 (第 132AK章 )。  
 
 

尚待確定 

7. 《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》(第 169章 )及《公眾生 (動
物及禽鳥 )(動物售賣商 )規例》(第 139B章 )的修訂建議  
 
 2008年 2月 19日，政府當局就修訂《防止殘酷對待動

物條例》 (第 169章 )(例如及早釋放或處置扣押動物和

禁止屢次觸犯動物福利罪行者飼養動物 )及《公眾衞

生 (動物及禽鳥 )(動物售賣商 )規例》 (第 139B章 )(例如

提高非法買賣的最高罰則及賦權漁農自然護理署署

長撤銷牌照 )的初步立法建議，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。 

尚待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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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

 部分委員雖然歡迎政府當局的立法建議，但認為《條

例》應把棄掉動物列為罪行。委員又關注到，人們可

能會利用第 139B章的漏洞，因為出售自己飼養作寵物

的動物或其寵物下一代的人士不受規管。政府當局表

示會在適當時候就最終敲定修訂第 169章及第 139B章

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。  
 
 
8. 食物內獸醫藥的規管  
 
 政府當局在 2007-2008年度立法會會期建議的議題。  
 
 

尚待確定 

9. 基因改造食物的標籤 

 

 在 2008年7月8日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

就《基因改造食物自願標籤指引》的成效進行評估研

究的結果。政府當局表示，結果顯示，並無迫切需要

推行強制性標籤制度。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，促

請政府參考其他國家的經驗，盡快設立強制性的基因

改造食物標籤制度。  
 
  東區區議會在 2009年 3月 12日與立法會議員舉行會議

時，東區區議員認為，政府應參考其他國家 (例如新

西蘭 )規管基因改造食物的經驗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10. 檢 討 食 環 署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下 稱 "漁 護 署 ") 的
架構  
 
在 2005年10月17日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

介把食環署及漁護署重組為漁農環境衞生自然護理

署 (下稱 "漁農環護署 ")和食物安全檢驗檢疫署 (下稱

"食檢署 ")的計劃，以加強本港食物安全及在獸醫公共

衞生方面的監管。當局又建議在食檢署內設立食物安

全中心。委員普遍支持設立專責部門規管所有與食物

安全有關事宜的計劃，並希望新部門可盡早成立。  
 

尚待確定  

政府當局向漁護署及食環署的員工簡介建議時，隸屬

漁護署自然護理和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分署的大部

分員工表示較為支持把其分處職能及人員直接移交

環境保護署 (下稱 "環保署 ")。政府當局表示，當時的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亦支持有關的工作移交。有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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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

於此，政府當局其後修訂原來建議。根據修訂建議，

新 的 漁 農 環 護 署 將 負 責 促 進 和 拓 展 本 港 的 漁 農 事

業，以及保持環境衞生。漁護署的郊野公園及海岸公

園分署和自然護理分署會與環保署合併。  

 
事務委員會與環境事務委員會於 2005年 11月 29日、

2005年 12月 15日、 2006年 1月 6日及 2006年 1月 17日舉

行 4次聯席會議，討論經修訂的重組建議。事務委員

會又於 2005年 12月 15日及 2006年 1月 6日聽取相關業

界、專家、學者及受影響部門員工的意見。  
 
受影響部門的多個員工協會強烈反對政府當局重組

漁護署和食環署，以及把漁護署負責自然護理和郊

野／海岸公園的員工調往環保署的建議。部分委員又

對把規管和促進漁農事業的職能交由兩個不同部門

(即漁農環護署和食檢署 )負責，表示有保留。  
 
鑒 於 委 員 和 員 工 協 會 提 出 關 注 ， 政 府 當 局 其 後 於

2006年 1月 17日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，建議在

食環署轄下設立食物安全中心，作為加強食物安全管

制的第一步。有關把規管和促進漁農事業的職能分

開，以及把管理郊野／海岸公園的職務轉交環保署的

建議，則暫時擱置，以待政府當局進一步諮詢利益相

關人士。事務委員會支持盡快在食環署轄下設立食物

安全中心。  
 
事務委員會在 2007年 7月 10日與政府當局討論食物安

全中心的工作時，政府當局表示，會在制定新的《食

物安全條例草案》後檢討食環署和漁護署的架構。  
 
 

 

11. 《 2006年公眾衞生 (動物及禽鳥 )(展覽 )(修訂 )規例》小

組委員會轉介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應《2006年公眾衞生 (動物及禽鳥 )(展覽 )(修訂 )規例》

小組委員會的要求，政府當局答應根據政府費用及收

費的一般檢討，檢討申請動物及禽鳥展覽牌照及續領

新牌照的費用，並在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結果。 
 
 

尚待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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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

12. 劃一食環署的收費及費用  
 
 2001年11月 30日，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前臨時

市政局及臨時區域市政局於 2000年解散後，劃一食環

署各項收費及費用的未來路向。委員察悉，政府當局

已完成計算提供從兩個前市政局接管的 94項服務的

成本，初步結果顯示，大多數收費及費用或須提高。

鑒於經濟低迷，委員支持政府當局的決定，把食環署

各項收費及費用繼續凍結在現行水平，直至 2002年12
月 31日為止。  

 
 2003年 2月 24日，政府當局告知事務委員會，當局需

要更多時間擬訂劃一食環署各項收費及費用的建議。 
 
 

尚待確定  

13. 以食物製造廠牌照經營的食肆的衞生情況  
  
 2005年5月5日立法會議員與灣仔區議會議員會晤時，

部分灣仔區議員關注到，食環署沒有對以不合衞生方

式經營出售外賣食物業務的食物業採取執法行動。上

述關注事項已轉交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跟進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14. 針對無牌經營食物業的管制措施  
  
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12月 14日及 2005年 3月 8日兩

次討論上述議項。政府當局針對無牌經營食物業的擬

議管制措施如下⎯⎯  
 
(a) 一旦發現有處所無牌經營食物業，食環署人員會

立即對當時的負責人／負責公司採取執法行動； 
 
(b) 食環署會停止處理該負責人／負責公司為上述

第 (a)項的處所遞交的牌照申請；及  
 
(c) 假如食環署隨後檢控該負責人／負責公司，一經

定罪，食環署在考慮各項相關因素後，或會拒絶

上述處所的牌照申請，禁止該負責人／負責公司

在定罪日期起計的 6個月內申領牌照；假如食環

署隨後沒有採取檢控行動，或該負責人／負責公

司被裁定罪名不成立，食環署便會立即恢復處理

有關申請。  
 

尚待確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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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

 部分委員認為，擬議措施不足以阻嚇食物業無牌經

營，並建議賦權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向無牌食肆發出

封閉令，而事前無須向法庭提出申請。然而，一位委

員指出，由於申請人隨時可委派另一人申請新牌照，

因此可輕易迴避上述第 (c)項的措施。  
 
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他們的意見，並向事務委員會

匯報。  
 
 

 

15. 《全城清潔策劃小組總結報告 ⎯⎯改善香港環境衞

生措施》的建議  
 

尚待確定 

 在 2003年 9月 26日會議上，事務委員會同意跟進全城

清潔策劃小組於 2003年 8月發表改善香港環境衞生措

施總結報告所建議的下列措施⎯⎯  
 
(a)  推行公眾街市租戶違例記分制度。根據該制度，租

戶在12個月內累積若干分數，便會被終止租約。租

約已被撤銷的租戶，在一年內不准競投其他檔位；  
 

 

(b) 收緊食物製造廠的發牌規定；  
 
(c) 加強針對持牌食肆的制裁制度，例如修改現行違

例記分制度，使之更為嚴厲、規定持牌人須為員

工不當的衞生行為負責，以及廣泛公布因出售或

配製出售任何供人食用的食物而被定罪的食肆

的商戶名稱及照片；及  
 
(d) 推行持牌食肆公開分級制度，協助消費者作出有

依據的選擇。根據該制度，當局會按照既定準則

就食肆的衞生情況評定等級，而食肆須在店鋪的

顯眼地方，張貼衞生等級標誌。  
 
 

 

16. 東區區議會就簽發酒牌工作的檢討轉介事務委員會

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東區區議會在 2009年 3月 12日與立法會議員舉行會議

時建議的議項。東區區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制訂有效措

施解決因樓上酒吧數目日增而引起的問題，例如火警

危險、環境衞生、噪音及治安等問題。  
  

 

尚待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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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

17. 有關小販擺賣活動的政策  
 
 在 2010年 1月 12日的會議上，王國興議員建議事務委

員會在日後的會議上討論政府當局對小販擺賣活動

的政策，包括如何訂定小販黑點的位置，以及設立新

的小販認可營業地點。  
 
 

尚待確定 

18. 規管及監察在香港養殖生蠔的活動  
 
 在 2010年2月9日的會議上，因應黃容根議員提出的關

注，主席建議事務委員會應在日後的會議上，就規管

及監察在香港水域內養殖生蠔的事宜進行討論。  
 
 

尚待確定 

19.  靈灰安置所的發展  
 
 事務委員會在 2010年 2月9日會議上討論此議項。政府

當局同意在 2009-2010年度立法會會期完結前，向事

務委員會匯報有何短期、中期和長期措施增加靈灰安

置所設施的供應，以及加強保障私營靈灰安置所消費

者的權益。  
 
 

尚待確定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0年4月 12日  


